
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三點、第
五點、第二十八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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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偵查階段案件，其卷宗號數

，依案件之種類，於號數上 

冠以字樣如下：

（一）一般偵查案件：「偵」

。

（二）其他偵查案件：「他」

。

（三）選舉偵查案件：「選偵

」、「選他」。

（四）醫療糾紛案件：「醫偵

」、「醫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四十八條之二規定轉

介修復，並依法務部

推動「修復式司法方

案」實施計畫肆之七

規定簽准暫行報結，

於修復式程序結案後

繼續偵辦之案件：「復

偵」。

（六）原偵案經送調解委員

會報結後，經調解委

員會回覆繼續偵查之

案件：分「調偵」；原

偵案送法院調解報結

後，經法院回覆繼續

偵查之案件：分「調院

偵」；原醫療糾紛偵案

送醫療調處報結後，

經醫事審議委員會回

覆繼續偵查之案件：

分「調處醫偵」；原醫 

療糾紛偵案送醫療調

解報結後，經醫療爭

議調解會回覆繼續偵

查之案件，分「調解醫

偵」；原醫療糾紛他案

送醫療調解報結後，

經醫療爭議調解會回

覆繼續偵查之案件，

三、偵查階段案件，其卷宗號數

，依案件之種類，於號數上 

冠以字樣如下：

（一）一般偵查案件：「偵」

。

（二）其他偵查案件：「他」

。

（三）選舉偵查案件：「選偵

」、「選他」。

（四）醫療糾紛案件：「醫偵

」、「醫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四十八條之二規定轉

介修復，並依法務部

推動「修復式司法方

案」實施計畫肆之七

規定簽准暫行報結，

於修復式程序結案後

繼續偵辦之案件：「復

偵」。

（六）原偵案經送調解委員

會報結後，經調解委

員會回覆繼續偵查之

案件：分「調偵」；原

偵案送法院調解報結

後，經法院回覆繼續

偵查之案件：分「調院

偵」；原醫療糾紛偵案

送醫療調處報結後，

經醫事審議委員會回

覆繼續偵查之案件：

分「調處醫偵」；原醫 

療糾紛偵案送醫療調

解報結後，經醫療爭

議調解會回覆繼續偵

查之案件，分「調解醫

偵」；原醫療糾紛他案

送醫療調解報結後，

經醫療爭議調解會回

覆繼續偵查之案件，

一、現行第九款與第五點第三

十七款冠字「緩續」相同，

為避免影響管考與統計結

果，並符合實需，爰修正第

九款冠字為「撤緩續」、「撤

緩續（一）」、「撤緩續

（二）」。

二、參酌「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

各地方檢察署辦理他案應

行注意事項」第二點第五

款規定意旨，再議退回補

正分「他」字號辦理，爰刪

除現行第十款，以符合實

務運作現況。現行第十一

款至第八十七款規定調整

款次至第十款至第八十六

款。

三、第一款至第八款未修正。



分「調解醫他」。

（七）緩起訴處分確定案件

：「緩」。

（八）撤銷緩起訴案件：「撤

緩」。

(九)被告不服撤銷緩起訴

處分聲請再議，經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審查認為再議

有理由撤銷其處分之

案件：「撤緩續」、「撤

緩續（一）」、「撤緩續

（二）」，餘類推。

(十) 撤銷緩起訴處分被告

聲請再議，經上級檢

察署檢察長或檢察

總長審查認為再議

無理由確定繼續偵

查之案件：於「撤緩

」字後按原件種類加

蓋原冠字。

（十一）緩起訴命義務勞務

案件：「緩護勞」

。

（十二）緩起訴命遵守或履

行必要命令指定觀

護人執行案件：「

緩護命」。

（十三）受託執行緩起訴處

分案件：「緩助」。

（十四）受託執行緩起訴處

分移送觀護人執行

案件：「緩護勞助」

或「緩護命助」。

（十五）上級檢察署檢察官

審核聲請移轉管轄

案件：「移」。

（十六）偵查聲請沒入保證

金案件：「偵聲沒

」。

（十七）聲請沒收扣押物案

分「調解醫他」。

（七）緩起訴處分確定案件

：「緩」。

（八）撤銷緩起訴案件：「撤

緩」。

（九）被告不服撤銷緩起訴

處分聲請再議，經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審查認為再議

有理由撤銷其處分之

案件：「緩續」、「緩續

（一）」、「緩續（二）

」，餘類推。

（十）撤銷緩起訴處分後，

被告聲請再議經通知

補正之案件：「撤緩續

」。

（十一）撤銷緩起訴處分被

告聲請再議，經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察總長審查認為

再議無理由確定繼

續偵查之案件：於「

撤緩」字後按原件

種類加蓋原冠字。

（十二）緩起訴命義務勞務

案件：「緩護勞」。

（十三）緩起訴命遵守或履

行必要命令指定觀

護人執行案件：「緩

護命」。

（十四）受託執行緩起訴處

分案件：「緩助」。

（十五）受託執行緩起訴處

分移送觀護人執行

案件：「緩護勞助」

或「緩護命助」。

（十六）上級檢察署檢察官

審核聲請移轉管轄

案件：「移」。

（十七）偵查聲請沒入保證

金案件：「偵聲沒」

。

（十八）聲請沒收扣押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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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聲沒」。

（十八） 檢察官辦理聲請

再議案件：「聲

議」。

（十九） 檢察官辦理職權

送再議案件：「

職議」。

（二十） 上級檢察署檢察

官辦理聲請再議

案件：「上聲議

」。

（二十一）上級檢察署檢察

官辦理職權送再

議案件：「上職

議」。

（二十二）不起訴處分、緩

起訴處分經告訴

人聲請再議，檢

察官自行撤銷原

處分繼續偵查，

或原檢察署檢察

長親自或命令他

檢察官再行偵查

或上級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

發回命令續查或

起訴之案件：於

原冠字之後加冠

「續」、「續（

一）」、「續（

二）」，餘類推

。

（二十三）司法警察機關聲

請核發拘票案件

：「聲拘」。

（二十四）檢察官向法院聲

請羈押被告案件

：「聲押」。

件：「聲沒」。

（十九）檢察官辦理聲請再

議案件：「聲議」。

（二十）檢察官辦理職權送

再議案件：「職議」

。

（二十一）上級檢察署檢察

官辦理聲請再議

案件：「上聲議」

。

（二十二）上級檢察署檢察

官辦理職權送再

議案件：「上職議

」。

（二十三）不起訴處分、緩

起訴處分經告訴

人聲請再議，檢

察官自行撤銷原

處分繼續偵查，

或原檢察署檢察

長親自或命令他

檢察官再行偵查

或上級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

發回命令續查或

起訴之案件：於

原冠字之後加冠

「續」、「續（一）

」、「續（二）」，餘

類推。

（二十四）司法警察機關聲

請核發拘票案件

：「聲拘」。

（二十五）檢察官向法院聲

請羈押被告案件

：「聲押」。

（二十六）偵查中檢察官向

法院聲請延長被

告羈押案件：「聲

延押」。

（二十七）偵查中法院為撤

銷羈押或具保停

止羈押之決定時

，徵詢檢察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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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偵查中檢察官向

法院聲請延長被

告羈押案件：「

聲延押」。

（二十六）偵查中法院為撤

銷羈押或具保停

止羈押之決定時

，徵詢檢察官意

見之案件：「押

詢」。

（二十七）檢察官不服法院

駁回羈押聲請，

提出抗告案件：

「押抗」；其他

聲明抗告案件：

「抗」。

（二十八）檢察官向法院聲

請停止被告羈押

案件：「聲停」

。

（二十九）法院徵詢檢察官

解除羈押被告禁

止接見或通信案

件：「見詢」。

（三十） 檢察官聲請法院

核發搜索票案件

：「聲搜」。

（三十一）檢察官實施逕行

搜索票案件：「

逕搜」。

（三十二）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附帶搜

索案件：「附搜

」。

（三十三）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同意搜

索案件：「同搜

」。

見之案件：「押詢

」。

（二十八）檢察官不服法院

駁回羈押聲請，

提出抗告案件：「

押抗」；其他聲明

抗告案件：「抗」

。

（二十九）檢察官向法院聲

請停止被告羈押

案件：「聲停」。
（三十） 法院徵詢檢察官

解除羈押被告禁

止接見或通信案

件：「見詢」。

（三十一）檢察官聲請法院

核發搜索票案件

：「聲搜」。

（三十二）檢察官實施逕行

搜索票案件：「逕

搜」。

（三十三）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附帶搜

索案件：「附搜」

。

（三十四）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同意搜

索案件：「同搜」

。

（三十五）司法警察官向檢

察官請求許可後

聲請搜索票案件

：「警聲搜」。

（三十六）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執行

逕行搜索後向檢

察官報告案件：「

報搜」。

（三十七）檢察官聲請法院

核發扣押裁定案

件：「聲扣」。

（三十八）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逕行扣

押案件：「逕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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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司法警察官向檢

察官請求許可後

聲請搜索票案件 

：「警聲搜」。

（三十五）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執

行逕行搜索後向

檢察官報告案件 

：「報搜」。

（三十六）檢察官聲請法院

核發扣押裁定案

件：「聲扣」。

（三十七）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逕行扣

押案件：「逕扣

」。

（三十八）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同意扣

押案件：「同扣

」。

（三十九）司法警察官向檢

察官請求許可後

聲請扣押裁定案

件：「警聲扣」

。

（四十） 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執

行逕行扣押後向

檢察官報告案件 

：「報扣」。

（四十一）審查司法警察機

關所移送或報告

，發回原司法警

察機關補足調查

之案件：「核退

」；發交其他司

法警察機關調查

之案件：「核交

。

（三十九）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實施同意扣

押案件：「同扣」

。
（四十） 司法警察官向檢

察官請求許可後

聲請扣押裁定案

件：「警聲扣」。

（四十一）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執行

逕行扣押後向檢

察官報告案件：「

報扣」。

（四十二）審查司法警察機

關所移送或報告

，發回原司法警

察機關補足調查

之案件：「核退」

；發交其他司法

警察機關調查之

案件：「核交」。

（四十三）單純提供帳戶、

帳號或門號之幫

助詐欺案件，審

查應發回原司法

警察機關辦理歸

戶後重行移送或

報告之案件：「移

退」。審查被告戶

籍地司法警察機

關移送或報告時

，欠缺幫助詐欺

被告全國總歸戶

計畫所應檢附資

料，發回原司法

警察機關後再行

移送或報告之案

件：「移歸」。

（四十四）審查告訴、告發、

自首或非司法警

察機關移送，發

交司法警察機關

調查之案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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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單純提供帳戶、

帳號或門號之幫

助詐欺案件，審

查應發回原司法

警察機關辦理歸

戶後重行移送或

報告之案件：「

移退」。審查被

告戶籍地司法警

察機關移送或報

告時，欠缺幫助

詐欺被告全國總

歸戶計畫所應檢

附資料，發回原

司法警察機關後

再行移送或報告

之案件：「移歸

」。

（四十三）審查告訴、告發

、自首或非司法

警察機關移送，

發交司法警察機

關調查之案件：

「發查」；發交

檢察事務官調查

之案件：「交查

」。

（四十四）相驗案件：「相

」。

（四十五）行政相驗案件：

「相行」。

（四十六）審核相驗案件：

「相核」。

（四十七）有他殺嫌疑暫簽

結之相驗案件：

「相備」。

（四十八）審核屍體大體解

查」；發交檢察事

務官調查之案件 

：「交查」。

（四十五）相驗案件：「相」

。

（四十六）行政相驗案件：「

相行」。

（四十七）審核相驗案件：「

相核」。

（四十八）有他殺嫌疑暫簽

結之相驗案件：「

相備」。

（四十九）審核屍體大體解

剖或病理剖驗報

告書：「剖他」。
（五十） 相驗案件陳報該

管訴訟管轄區高

等檢察署或其檢

察分署核覆認有

他殺嫌疑者：「相

續」。

（五十一）檢察官辦理上級

機關交查之人民

陳情案件或其他

調查案件：「調」

。

（五十二）告訴人、被害人、

被告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就案件

逕向原承辦檢察

署或檢察官陳情

案件：「陳」。

（五十三）告訴人、被害人、

被告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就案件

所為之其他訴訟

上聲請，應予函

復案件：「聲他」

。

（五十四）告訴人、犯罪嫌

疑人、被告或辯

護人聲請保全證

據，或偵查中案

件，法院為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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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或病理剖驗報

告書：「剖他」

。

（四十九）相驗案件陳報該

管訴訟管轄區高

等檢察署或其檢

察分署核覆認有

他殺嫌疑者：「

相續」。

（五十） 檢察官辦理上級

機關交查之人民

陳情案件或其他

調查案件：「調

」。

（五十一）告訴人、被害人

、被告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就案

件逕向原承辦檢

察署或檢察官陳

情案件：「陳」

。

（五十二）告訴人、被害人

、被告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就案

件所為之其他訴

訟上聲請，應予

函復案件：「聲

他」。

（五十三）告訴人、犯罪嫌

疑人、被告或辯

護人聲請保全證

據，或偵查中案

件，法院為保全

證據處分後，交

由檢察官保管：

「保全」。

（五十四）起訴案件經法院

裁定補正，而未

證據處分後，交

由檢察官保管：「

保全」。

（五十五）起訴案件經法院

裁定補正，而未

補正或未補足證

據，經法院裁定

駁回：「駁偵」。

（五十六）其他聲請案：「聲

」。

（五十七）快速偵查終結案

件：「速偵」。

（五十八）移送臺灣高等檢

察署立案審查之

重大金融犯罪案

件：「金他」。

（五十九）新收案件之立案

審查作業：「立」

。
（六十） 檢察官簽發偵查

指揮書指揮司法

警察機關之案件

：「指」、「警聲指

」。

（六十一）聲請法院限制辯

護人與羈押被告

接見或互通書信

之案件：「聲限」

、「補限見」。

（六十二）檢察官依聲請或

職權核發死亡證

明書之案件：「災

證」。

（六十三）最高檢察署審核

經死刑判決確定

之案件：「舊」。

（六十四）查扣犯罪所得之

案件：「查扣」。

（六十五）查扣犯罪所得專

責小組協助請求

單位辦理犯罪所

得查扣之案件：「

助扣」。

（六十六）提供金融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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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或未補足證

據，經法院裁定

駁回：「駁偵」

。

（五十五）其他聲請案：「

聲」。

（五十六）快速偵查終結案

件：「速偵」。

（五十七）移送臺灣高等檢

察署立案審查之

重大金融犯罪案

件：「金他」。

（五十八）新收案件之立案

審查作業：「立

」。

（五十九）檢察官簽發偵查

指揮書指揮司法

警察機關之案件

：「指」、「警

聲指」。

（六十） 聲請法院限制辯

護人與羈押被告

接見或互通書信

之案件：「聲限

」、「補限見」

。

（六十一）檢察官依聲請或

職權核發死亡證

明書之案件：「

災證」。

（六十二）最高檢察署審核

經死刑判決確定

之案件：「舊」

。

（六十三）查扣犯罪所得之

案件：「查扣」

。

（六十四）查扣犯罪所得專

帳號或行動電話

門號所涉幫助詐

欺、幫助洗錢、洗

錢防制法第十五

條之二案件、集

團性電信網路詐

欺案件，於偵查

中或審判中成立

調（和）解，並將

犯罪所得歸還被

害人之案件：「追

返」。

（六十七）檢察官扣押物拍

賣程序前，簽請

所屬機關首長核

可之案件：變價」

。

（六十八）檢察官核發鑑定

許可書之案件：「

鑑許」。

（六十九）檢察官於偵查中

自為限制出境者

：「限出」。
（七十） 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一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者：「限出 

聲一」。

（七十一）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二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者：「限出

聲二」。

（七十二）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一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而經法官

裁定延長者：「限

出延一」。

（七十三）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二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而經法官

裁定延長者：「限

9



責小組協助請求

單位辦理犯罪所

得查扣之案件：

「助扣」。

（六十五）提供金融帳戶、

帳號或行動電話

門號所涉幫助詐

欺、幫助洗錢、

洗錢防制法第十

五條之二案件、

集團性電信網路

詐欺案件，於偵

查中或審判中成

立調（和）解，

並將犯罪所得歸

還被害人之案件 

：「追返」。

（六十六）檢察官扣押物拍

賣程序前，簽請

所屬機關首長核

可之案件：變價

」。

（六十七）檢察官核發鑑定

許可書之案件：

「鑑許」。

（六十八）檢察官於偵查中

自為限制出境者

：「限出」。

（六十九）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一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者：「限

出聲一」。

（七十）  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二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者：「限

出聲二」。

出延二」。

（七十四）檢察官依刑事訴

訟法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三項規定

於偵查中當庭告

知或書面通知被

告限制出境、出

海者：「限出通」

。

（七十五）偵查中法院為撤

銷限制出境、出

海之決定時，徵

詢檢察官意見者 

：「限出詢」。

（七十六）辦理科技設備監

控業務案件：「控

」。

（七十七）檢察官向法院聲

請暫行安置被告

案件：聲安。

（七十八）偵查中檢察官向

法院聲請延長被

告暫行安置案件

：聲延安。

（七十九）檢察官逕行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

調查，未逾連續

二十四小時，或

未累積逾二日之

案件：分「逕特」

字案。

（八十） 檢察官依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一第三項

後段、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二第三

項、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三第三項

規定，聲請法院

核發許可書案件 

：分「聲特」字案 

；期滿繼續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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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一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而經法官

裁定延長者：「

限出延一」。

（七十二）檢察官於偵查中

向法官第二次聲

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而經法官

裁定延長者：「

限出延二」。

（七十三）檢察官依刑事訴

訟法第九十三條

之二第三項規定

於偵查中當庭告

知或書面通知被

告限制出境、出

海者：「限出通

」。

（七十四）偵查中法院為撤

銷限制出境、出

海之決定時，徵

詢檢察官意見者 

：「限出詢」。

（七十五）辦理科技設備監

控業務案件：「

控」。

（七十六）檢察官向法院聲

請暫行安置被告

案件：聲安。

（七十七）偵查中檢察官向

法院聲請延長被

告暫行安置案件

：聲延安。

（七十八）檢察官逕行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

院聲請者，分「聲

特續」、「聲特續（

一）」、「聲特續（

二）」字案，餘類

推。

(八十一) 司法警察官依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之一第

三項後段、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二

第三項、第一百

五十三條之三第

三項，報請檢察

官許可後，向法

院聲請核發許可

書案件：分「警聲

特」字案；期滿繼

續向法院聲請者

，分「警聲特續」

、「警聲特續（一

）」、「警聲特續（

二）」字案，餘類

推。

（八十二）檢察官依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六逕行實

施調查後，向法

院聲請補發許可

書：分「逕聲特」 

字案；期滿繼續

向法院聲請者，

分「逕聲特續」、

「逕聲特續（一）

」、「逕聲特續（二

）」字案，餘類推

。

（八十三）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依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六逕行

實施調查後，報

請檢察官向法院

聲請補發許可書 

：分「報聲特」字

11



第一項、第二項

調查，未逾連續

二十四小時，或

未累積逾二日之

案件：分「逕特

」字案。

（七十九）檢察官依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一第三項

後段、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二第三

項、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三第三項

規定，聲請法院

核發許可書案件 

：分「聲特」字

案；期滿繼續向

法院聲請者，分

「聲特續」、「

聲特續（一）」

、「聲特續（二

）」字案，餘類

推。

(八十) 司法警察官依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之一第

三項後段、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二

第三項、第一百

五十三條之三第

三項，報請檢察

官許可後，向法

院聲請核發許可

書案件：分「警

聲特」字案；期

滿繼續向法院聲

請者，分「警聲

特續」、「警聲

案；期滿繼續向

法院聲請者，分「

報聲特續」、「報

聲特續（一）」、「

報聲特續（二）」

字案，餘類推。

（八十四）檢察機關依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七第一

項、第四項前段

規定，陳報法院

通知受調查人之

案件：分「特通」

字案。

（八十五）檢察機關依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七第四

項中段規定，定

期陳報法院檢討

不通知之原因是

否消滅之案件：

分「特檢」字案。

（八十六）檢察官逕行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

調查，未逾連續

二十四小時，或

未累積逾二日，

調查結束後，檢

察機關依同法第

一百五十三條之

七第五項規定，

通知受調查人之

案件：分「逕特通

」字案。

（八十七）檢察官逕行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

調查，未逾連續

二十四小時，或

未累積逾二日，

12



特續（一）」、

「警聲特續（二

）」字案，餘類

推。

（八十一）檢察官依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

三條之六逕行實

施調查後，向法

院聲請補發許可

書：分「逕聲特

」字案；期滿繼

續向法院聲請者

，分「逕聲特續

」、「逕聲特續

（一）」、「逕

聲特續（二）」

字案，餘類推。

（八十二）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依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六逕行

實施調查後，報

請檢察官向法院

聲請補發許可書 

：分「報聲特」字 

案；期滿繼續向

法院聲請者，分「

報聲特續」、「報

聲特續（一）」、

「報聲特續（二）

」字案，餘類推。

（八十三）檢察機關依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七第一

項、第四項前段

規定，陳報法院

通知受調查人之

案件：分「特通」

調查結束後，檢

察機關依同法第

一百五十三條之

七第五項規定，

定期檢討不通知

情形是否消滅之

案件：分「逕特

檢」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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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案。

（八十四）檢察機關依刑事

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三條之七第四

項中段規定，定

期陳報法院檢討

不通知之原因是

否消滅之案件：

分「特檢」字案。

（八十五）檢察官逕行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

調查，未逾連續

二十四小時，或

未累積逾二日，

調查結束後，檢

察機關依同法第

一百五十三條之

七第五項規定，

通知受調查人之

案件：分「逕特通

」字案。

（八十六）檢察官逕行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

調查，未逾連續

二十四小時，或

未累積逾二日，

調查結束後，檢

察機關依同法第

一百五十三條之

七第五項規定，

定期檢討不通知

情形是否消滅之

案件：分「逕特檢

」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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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階段之檢察案件，其

卷宗號數，依案件之種類

，於號數上冠以字樣如下 

：

(一) 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之
案件，檢察官聲請沒入

保證金：「執聲沒」。

(二) 聲請減刑案件：「聲減
」。

(三) 聲請撤銷減刑案件：「
聲撤減」。

(四) 刑事執行案件：「執」
（罰金執行加附「罰」

）。

(五)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發交地方檢察署執行

裁判確定案件：「執發

」；發交執行沒收（含

替代手段「追徵」）第

三人財產之裁判確定案

件：「執發他」。

(六)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已執行完畢，發還地

方檢察署，及無罪、免

訴、不受理、免刑、緩

刑、管轄錯誤、法院裁

定沒入保證金：「執他

」。

(七)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已執行一部分，其尚

未執行部分發交地方檢

察署續行執行案：「執

續」。

(八) 附條件緩刑執行案件：
「執緩」；受託代執行

案件：「執緩助」。

(九) 附條件緩刑命向指定之
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

五、執行階段之檢察案件，其

卷宗號數，依案件之種類

，於號數上冠以字樣如下 

：

(一) 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之
案件，檢察官聲請沒入

保證金：「執聲沒」。

(二) 聲請減刑案件：「聲減
」。

(三) 聲請撤銷減刑案件：「
聲撤減」。

(四) 刑事執行案件：「執」
（罰金執行加附「罰」

）。

(五)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發交地方檢察署執行

裁判確定案件：「執發

」；發交執行沒收（含

替代手段「追徵」）第

三人財產之裁判確定案

件：「執發他」。

(六)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已執行完畢，發還地

方檢察署，及無罪、免

訴、不受理、免刑、緩

刑、管轄錯誤、法院裁

定沒入保證金：「執他

」。

(七)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已執行一部分，其尚

未執行部分發交地方檢

察署續行執行案：「執

續」。

(八) 附條件緩刑執行案件：
「執緩」；受託代執行

案件：「執緩助」。

(九) 附條件緩刑命向指定之
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

一、因應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各地方檢

察署設臨床心理師或諮商

心理師，以及依據新世代

反毒策略行動綱領計畫進

用之觀護心理師，辦理心

理衡鑑、諮商、治療等處遇

措施之需要，為利案件管

考與統計，爰修正第六十

九款規定，新增「執護心」

冠字。

二、為利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

綱領計畫進用之觀護社工

師辦理社會資源整合、連

結、復歸等處遇措施之需

要，並利案件統計及管考， 

爰修正第七十款規定，新

增「執護社」之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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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社區提供義務勞務

案件及受託代執行案件 

：「執護勞」、「執護

勞助」。

(十) 附條件緩刑為保護被害
人安全或預防再犯指定

觀護人執行特定事項案

件及受託代執行案件：

「執護命」、「執護命

助」。

(十一) 附條件緩刑期間應
付保護管束案件：

「執保」。

(十二) 觀護人執行性侵害
付保護管束人出監

前評估作業：「執

護評」。

(十三) 撤銷附條件緩刑宣
告案件：「執撤緩

」。

(十四) 確定判決併宣告監
護處分案件、法院

裁定或許可監護處

分之執行，執行監

護處分時：「執保

監」；檢察官於執

行期間屆滿前，向

法院第一次聲請延

長，而經法院裁定

延長：「執保監延

一」，餘類推。

(十五) 確定判決併宣告強
制治療處分案件、

法院裁定或許可強

制治療處分之執行

，執行強制治療處

分時：「執保療」

；檢察官於執行期

體或社區提供義務勞務

案件及受託代執行案件 

：「執護勞」、「執護

勞助」。

(十) 附條件緩刑為保護被害
人安全或預防再犯指定

觀護人執行特定事項案

件及受託代執行案件：

「執護命」、「執護命

助」。

(十一) 附條件緩刑期間應
付保護管束案件：

「執保」。

(十二) 觀護人執行性侵害
付保護管束人出監

前評估作業：「執

護評」。

(十三) 撤銷附條件緩刑宣
告案件：「執撤緩

」。

(十四) 確定判決併宣告監
護處分案件、法院

裁定或許可監護處

分之執行，執行監

護處分時：「執保

監」；檢察官於執

行期間屆滿前，向

法院第一次聲請延

長，而經法院裁定

延長：「執保監延

一」，餘類推。

(十五) 確定判決併宣告強
制治療處分案件、

法院裁定或許可強

制治療處分之執行

，執行強制治療處

分時：「執保療」

；檢察官於執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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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屆滿前，向法院

第一次聲請延長，

而經法院裁定延長 

：「執保療延一」

，餘類推。

(十六) 確定判決併宣告禁
戒處分案件、法院

裁定或許可禁戒處

分之執行，執行禁

戒處分時：「執保

戒」。

(十七) 延長、免除、或許
可保安處分之執行

、免除刑之執行、

撤銷緩刑之宣告、

撤銷保護管束、定

應執行之刑、累犯

更定其刑等聲請案

件，及假釋中或刑

之赦免後，聲請付

保安處分案件：「

執聲」；聲請定應

執行之刑法院裁定

駁回，前已報結之

執字案件，交執行

科繼續執行：「執

再」。

(十八) 有關非常上訴或再
審經撤銷改判致刑

期變更、免除或許

可保安處分之執行

、免除刑之執行、

撤銷緩刑之宣告、

撤銷保護管束、定

應執行之刑、累犯

更定其刑、法院撤

銷沒收確定判決更

為審判等案件，及

間屆滿前，向法院

第一次聲請延長，

而經法院裁定延長 

：「執保療延一」

，餘類推。

(十六) 確定判決併宣告禁
戒處分案件、法院

裁定或許可禁戒處

分之執行，執行禁

戒處分時：「執保

戒」。

(十七) 延長、免除、或許
可保安處分之執行

、免除刑之執行、

撤銷緩刑之宣告、

撤銷保護管束、定

應執行之刑、累犯

更定其刑等聲請案

件，及假釋中或刑

之赦免後，聲請付

保安處分案件：「

執聲」；聲請定應

執行之刑法院裁定

駁回，前已報結之

執字案件，交執行

科繼續執行：「執

再」。

(十八) 有關非常上訴或再
審經撤銷改判致刑

期變更、免除或許

可保安處分之執行

、免除刑之執行、

撤銷緩刑之宣告、

撤銷保護管束、定

應執行之刑、累犯

更定其刑、法院撤

銷沒收確定判決更

為審判等案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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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中或刑之赦免

後付保安處分案件

，經聲請法院裁判

後再付執行案件：

「執更」。

(十九) 觀護人執行保護管
束案件：「執護」

。

(二十) 假釋付保護管束案
件，原分執更案由

監獄所在地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核發保

護管束命令釋放出

獄，由住居所地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指

揮執行保護管束：

「執更護」。

(二十一) 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假釋付保護管束之

法院裁定結果：「

執護他」。

(二十二) 受囑託執行保護管
束案件及受囑託執

行假釋付保護管束

案件：「執護助」

、「執更護助」。

(二十三) 執行「沒收」（含
替代手段「追徵」

）之裁判：「執沒

」；執行「沒收」

（含替代手段「追

徵」）第三人財產

之裁判：「執沒他

」。

(二十四) 執行刑法第三十六
條之從刑（即褫奪

公權）：「執從」

。

假釋中或刑之赦免

後付保安處分案件

，經聲請法院裁判

後再付執行案件：

「執更」。

(十九) 觀護人執行保護管
束案件：「執護」

。

(二十) 假釋付保護管束案
件，原分執更案由

監獄所在地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核發保

護管束命令釋放出

獄，由住居所地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指

揮執行保護管束：

「執更護」。

(二十一) 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假釋付保護管束之

法院裁定結果：「

執護他」。

(二十二) 受囑託執行保護管
束案件及受囑託執

行假釋付保護管束

案件：「執護助」

、「執更護助」。

(二十三) 執行「沒收」（含
替代手段「追徵」

）之裁判：「執沒

」；執行「沒收」

（含替代手段「追

徵」）第三人財產

之裁判：「執沒他

」。

(二十四) 執行刑法第三十六
條之從刑（即褫奪

公權）：「執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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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
案件，檢察官准許

社會勞動移送觀護

人室：「刑護勞」

。

(二十六)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
案件，觀護人執行

部分社會勞動時數

後交執行科繼續執

行：「執再」、「

罰執再」。

(二十七) 已發監執行之得易
科罰金、易服勞役

案件，嗣後檢察官

准予受刑人聲請繳

納罰金或分期繳納

罰金：「執再」、

「罰執再」。

(二十八)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收取保安處分

費用之案件：「執

保費」。

(二十九) 檢察官聲請非常上
訴或再審之案件：

「執聲非」、「執

聲再」。

(三十) 當事人請求檢察官

聲請非常上訴或再

審之案件：「執請

非」、「執請再」

。

(三十一) 檢察官對於法院所
裁定之刑事執行案

件提抗告之案件：

「執抗」。

(三十二) 執行中或執行完畢
案件之其他訴訟上

(二十五)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
案件，檢察官准許

社會勞動移送觀護

人室：「刑護勞」

。

(二十六)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
案件，觀護人執行

部分社會勞動時數

後交執行科繼續執

行：「執再」、「

罰執再」。

(二十七) 已發監執行之得易
科罰金、易服勞役

案件，嗣後檢察官

准予受刑人聲請繳

納罰金或分期繳納

罰金：「執再」、

「罰執再」。

(二十八)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收取保安處分

費用之案件：「執

保費」。

(二十九) 檢察官聲請非常上
訴或再審之案件：

「執聲非」、「執

聲再」。

(三十) 當事人請求檢察官

聲請非常上訴或再

審之案件：「執請

非」、「執請再」

。

(三十一) 檢察官對於法院所
裁定之刑事執行案

件提抗告之案件：

「執抗」。

(三十二) 執行中或執行完畢
案件之其他訴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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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而應予函復

之案件：「執聲他

」。

(三十三)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規定判處拘役、

有期徒刑以上刑，

並於判決內附記被

告應履行特定給付

義務事項之認罪協

商案件，其執行案

件之冠字號：「執

附」。

(三十四)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規定判處罰金刑

，並於判決內附記

被告應履行特定給

付義務事項之認罪

協商案件，其執行

案件之冠字號：「

罰執附」。

(三十五)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規定為緩刑宣告

，並於判決內附記

被告應履行特定給

付義務事項之認罪

協商案件，其執行

案件之冠字號：「

執他附」。

(三十六) 法院判決緩刑，宣
告付保護管束，並

於判決內附記被告

應履行特定給付義

聲請，而應予函復

之案件：「執聲他

」。

(三十三)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規定判處拘役、

有期徒刑以上刑，

並於判決內附記被

告應履行特定給付

義務事項之認罪協

商案件，其執行案

件之冠字號：「執

附」。

(三十四)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規定判處罰金刑

，並於判決內附記

被告應履行特定給

付義務事項之認罪

協商案件，其執行

案件之冠字號：「

罰執附」。

(三十五)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規定為緩刑宣告

，並於判決內附記

被告應履行特定給

付義務事項之認罪

協商案件，其執行

案件之冠字號：「

執他附」。

(三十六) 法院判決緩刑，宣
告付保護管束，並

於判決內附記被告

應履行特定給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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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事項之執行案件

：「執保附」。

(三十七) 緩起訴處分執行案
件：「緩」。對撤

銷緩起訴處分聲請

再議，經撤銷原處

分者：「緩續」；

如緩續案件之撤銷

緩起訴處分又發生

上述情形者：分「

緩續（一）」，餘

類推。

(三十八) 受囑託代執行緩起
訴處分之執行案件

：「緩助」。

(三十九) 依監獄行刑法第五
十八條規定辦理監

獄受刑人保外醫治

事宜案件：「執保

醫」。

(四十) 有關執行保安處分

中及執行戒治處分

中之受處分人保外

醫治案件：「執保

保醫」、「戒執保

醫」。

(四十一) 對於證人罰鍰之執
行以及囑託執行此

類案件：「罰鍰執

」、「罰鍰執助」

。

(四十二) 觀護人受囑託執行
檢察官准許社會勞

動案件：「刑護勞

助」。

(四十三) 觀護人執行緩起訴
處分所附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務事項之執行案件

：「執保附」。

(三十七) 緩起訴處分執行案
件：「緩」。對撤

銷緩起訴處分聲請

再議，經撤銷原處

分者：「緩續」；

如緩續案件之撤銷

緩起訴處分又發生

上述情形者：分「

緩續（一）」，餘

類推。

(三十八) 受囑託代執行緩起
訴處分之執行案件

：「緩助」。

(三十九) 依監獄行刑法第五
十八條規定辦理監

獄受刑人保外醫治

事宜案件：「執保

醫」。

(四十) 有關執行保安處分

中及執行戒治處分

中之受處分人保外

醫治案件：「執保

保醫」、「戒執保

醫」。

(四十一) 對於證人罰鍰之執
行以及囑託執行此

類案件：「罰鍰執

」、「罰鍰執助」

。

(四十二) 觀護人受囑託執行
檢察官准許社會勞

動案件：「刑護勞

助」。

(四十三) 觀護人執行緩起訴
處分所附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21



之二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之履行事項：

「緩護勞」。

(四十四) 觀護人執行緩起訴
處分所附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第七款

、第八款規定之履

行事項：「緩護命

」。

(四十五) 觀護人受囑託代執
行緩起訴處分所附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之履

行事項：「緩護勞

助」。

(四十六) 觀護人受囑託代執
行緩起訴處分所附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七款、第八款

規定之履行事項：

「緩護命助」。

(四十七) 觀護人執行緩起訴
處分所附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指定被告完

成戒癮治療、精神

治療、心理輔導等

之履行事項案件，

以及觀護人受託執

行此類案件：「緩

護療」、「緩護療

助」。

(四十八) 附條件緩刑指定被
告完成戒癮治療、

之二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之履行事項：

「緩護勞」。

(四十四) 觀護人執行緩起訴
處分所附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第七款

、第八款規定之履

行事項：「緩護命

」。

(四十五) 觀護人受囑託代執
行緩起訴處分所附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之履

行事項：「緩護勞

助」。

(四十六) 觀護人受囑託代執
行緩起訴處分所附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七款、第八款

規定之履行事項：

「緩護命助」。

(四十七) 觀護人執行緩起訴
處分所附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指定被告完

成戒癮治療、精神

治療、心理輔導等

之履行事項案件，

以及觀護人受託執

行此類案件：「緩

護療」、「緩護療

助」。

(四十八) 附條件緩刑指定被
告完成戒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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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治療、心理輔

導等處遇措施案件

及受囑託代執行此

類案件：「執護療

」、「執護療助」

。

(四十九) 觀護人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四款、第

五款、第七款、第

八款、第十款規定

執行之案件：「執

護監」。

(五十) 觀護人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六款規定

執行之案件：「執

護測」。

(五十一) 受囑託辦理性侵害
犯罪付保護管束加

害人測謊之案件：

「執護測助」。

(五十二) 執行法院裁定減刑
並定應執行刑及法

院駁回聲請減刑之

案件：「執減更」

、「執減更他」。

(五十三) 依臺灣高等檢察署
辦理假釋期中付保

護管束案件作業流

程規定，有關法務

部核准假釋通知，

送請院方裁定之案

件：「執聲付」。

(五十四) 受刑人經通緝後自
行歸案之案件：「

歸緝」。

(五十五)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精神治療、心理輔

導等處遇措施案件

及受囑託代執行此

類案件：「執護療

」、「執護療助」

。

(四十九) 觀護人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四款、第

五款、第七款、第

八款、第十款規定

執行之案件：「執

護監」。

(五十) 觀護人依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六款規定

執行之案件：「執

護測」。

(五十一) 受囑託辦理性侵害
犯罪付保護管束加

害人測謊之案件：

「執護測助」。

(五十二) 執行法院裁定減刑
並定應執行刑及法

院駁回聲請減刑之

案件：「執減更」

、「執減更他」。

(五十三) 依臺灣高等檢察署
辦理假釋期中付保

護管束案件作業流

程規定，有關法務

部核准假釋通知，

送請院方裁定之案

件：「執聲付」。

(五十四) 受刑人經通緝後自
行歸案之案件：「

歸緝」。

(五十五)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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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六條規定向法

院聲請許可執行移

交國法院裁判之案

件：「執跨聲」。

(五十六)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執行接收受刑

人，或依同法第二

十條規定執行遣送

受刑人之案件：「

執跨」。

(五十七)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第八條第三項規

定對於法院駁回聲

請之裁定向上級法

院提起抗告之案件 

：「執跨抗」。

(五十八)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第十六條規定向

法院聲請免除先前

所宣告許可執行並

轉換之徒刑之案件 

：「跨聲免」；依

同條規定向法院聲

請減輕先前所宣告

許可執行並轉換之

徒刑之案件：「跨

聲減」；上開聲請

經法院裁定減刑或

減刑並定應執行刑

確定案件：「執跨

減更」。

(五十九) 檢察官收受法院依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駁回之裁定，經簽

准不提抗告，或抗

告經駁回之案件：

法第六條規定向法

院聲請許可執行移

交國法院裁判之案

件：「執跨聲」。

(五十六)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執行接收受刑

人，或依同法第二

十條規定執行遣送

受刑人之案件：「

執跨」。

(五十七)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第八條第三項規

定對於法院駁回聲

請之裁定向上級法

院提起抗告之案件 

：「執跨抗」。

(五十八) 依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第十六條規定向

法院聲請免除先前

所宣告許可執行並

轉換之徒刑之案件 

：「跨聲免」；依

同條規定向法院聲

請減輕先前所宣告

許可執行並轉換之

徒刑之案件：「跨

聲減」；上開聲請

經法院裁定減刑或

減刑並定應執行刑

確定案件：「執跨

減更」。

(五十九) 檢察官收受法院依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駁回之裁定，經簽

准不提抗告，或抗

告經駁回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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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跨他」。

(六十) 執行假釋付保護管

束，因假釋中另受

羈押，於假釋期滿

後重新送分案件：

「執護續押」。

(六十一) 受囑託執行假釋付
保護管束，因假釋

中另受羈押，於假

釋期滿後重新送分

案件：「執護助續

押」。

(六十二) 經法院裁定被告應
將判決書登報及負

擔費用之案件：「

執登」。

(六十三) 延續執行偵審中所
命科技設備監控業

務之案件：「執控

」。

(六十四) 簽結之執沒案件，
因查有財產，或於

執行屆滿前三個月

再行分案之案件：

「執沒續」、「執

沒續（一）」、「

執沒續（二）」，

餘類推。

(六十五) 檢察官聲請經法院
裁定暫行安置：「

安執」。檢察官第

一次聲請延長暫行

安置，經法院裁定

延長暫行安置：「

安執延一」，餘類

推。

(六十六) 「安執」案被告經
通緝後緝獲歸案：

「執跨他」。

(六十) 執行假釋付保護管

束，因假釋中另受

羈押，於假釋期滿

後重新送分案件：

「執護續押」。

(六十一) 受囑託執行假釋付
保護管束，因假釋

中另受羈押，於假

釋期滿後重新送分

案件：「執護助續

押」。

(六十二) 經法院裁定被告應
將判決書登報及負

擔費用之案件：「

執登」。

(六十三) 延續執行偵審中所
命科技設備監控業

務之案件：「執控

」。

(六十四) 簽結之執沒案件，
因查有財產，或於

執行屆滿前三個月

再行分案之案件：

「執沒續」、「執

沒續（一）」、「

執沒續（二）」，

餘類推。

(六十五) 檢察官聲請經法院
裁定暫行安置：「

安執」。檢察官第

一次聲請延長暫行

安置，經法院裁定

延長暫行安置：「

安執延一」，餘類

推。

(六十六) 「安執」案被告經
通緝後緝獲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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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執緝」。

(六十七) 經法院依職權裁定
暫行安置：「院安

執」。法院依職權

第一次裁定延長暫

行安置：「院安執

延一」，餘類推。

(六十八) 「院安執」案被告
經通緝後緝獲歸案 

：「院安執緝」。

(六十九) 觀護人評估受保護

管束人之需求，認

有由各地方檢察署

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或觀護心理

師辦理心理衡鑑、

諮商、治療等處遇

措施者：「執護心」

。

(七十)  觀護人評估受保護

管束人之需求，認

有由各地方檢察署

觀護社工師辦理社

會資源整合、連結、

復歸等處遇措施者 

：「執護社」。

「安執緝」。

(六十七) 經法院依職權裁定
暫行安置：「院安

執」。法院依職權

第一次裁定延長暫

行安置：「院安執

延一」，餘類推。

(六十八) 「院安執」案被告
經通緝後緝獲歸案 

：「院安執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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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公益揭弊者保護業務

卷宗號數，依案件之

種類，於號數上冠以

字樣如下：

(一) 揭弊者向受理揭弊機

關揭弊後，應於二十

日內獲受理調查之通

知：「受揭通」。

(二) 揭弊者向受理揭弊機

關揭弊後，應於六個

月內獲調查結果之通

知：「結揭通」。

一、本點新增。

二、參酌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第

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意旨，

揭弊者向受理揭弊機關揭

弊後，應於二十日內獲受

理調查之通知，六個月內

獲調查結果之通知，為利

管考與統計，爰增訂本點

規定，新增「受揭通」、「結

揭通」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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